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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本公司」) 之董事局已建議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作出

若干修訂，(1)有關第133條細則，就促使一個及時之決策過程，若書面決議案得到

過半人數(代替所有)之董事或董事委員會之成員簽署同意便可獲通過；及(2)有關第

166(b) 條細則，將進一步說明以電子通訊與股東溝通。 

 
組織章程細則之相關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二零一一年六月九日舉行之本公司股東 
週年大會 (「股東週年大會」) 上以特別決議案通過。 
 
本公司之法律顧問確認建議修訂符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及香

港法例規定。本公司亦確認建議修訂就香港上巿公司而言，並無不尋常之處。 
 
組織章程細則之建議修訂全文已載述於股東週年大會通告第六項之決議案內。一份

載有(其中包括)組織章程細則之建議修訂之通函將會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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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零一一年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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